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档案管理办法

（经第一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基金会登记档案的规范管理，充分发挥基金会登

记档案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档案工作在业务上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档案室

负责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基金会档案管理内容

第三条 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

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及时收集、整理和保管好基金会

的档案材料，维护基金会档案材料的完整与安全；每年定期向上海城

建职业学院档案室报送目录数据；编制各种检索工具积极开发利用档

案信息资源，并热情做好服务利用工作。

第四条 档案工作由秘书长领导，配备固定的档案管理人员，负

责基金会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移交工作，并将其列入岗位职责

范围。

第五条 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由承办人员负责基金会材料

的收集、整理，立卷后移交档案管理人员归档和管理。档案管理人员

的职责为：

（一）档案管理人员应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方

针、政策、法规，履行档案管理工作职责。



（二）档案管理人员应努力学习档案业务知识，积极参加有关的

档案业务学习培训。

（三）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做好基金会档案材料的收集、保管、

整理、立卷和归档工作，保证归档材料的完整齐全、及时准确，不得

以任何借口不交、迟交或将档案资料据为己有。

（四）对于涉密档案，档案管理人员应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第三章 基金会档案管理要求

第六条 基金会归档文件材料以“件”为单位进行整理。一般以

一份文件为一件，正文与附件为一件，传真件应当复印并与原件为一

件，请示与批复各为一件，一次上报的多份表格，每份表格可为一件。

第七条 基金会登记档案有专门的地点存放，配备必要的保管装

具，并设有防火、防盗、防渍、防有害生物等安全设施,确保档案的

安全保管。档案管理人员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第八条 基金会材料建档后，要随时整理归档，随时补充新的内

容，以保证基金会档案的齐全完整，准确无误。

第九条 基金会可按时间顺序排列编写案卷号。

第十条 建立基金会档案借阅制度，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借阅档

案必须履行一定的批准和登记手续。利用基金会的开放档案，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未开放的本基金会档案，

查阅利用必须履行登记手续并遵循下列规定：



（一）本基金会人员因公查阅本基金会归档档案，需经过档案管

理人员说明事由，方可查阅。若需借用档案须填写档案借阅单，并签

字。借用完毕及时归还。

（二）非基金会工作人员如有需要利用档案，须经相关单位批准

并经基金会主管领导同意方可查阅。

（三）档案材料一般只提供复印件，原则上不得外借，特殊情况

外借须经基金会秘书长批准并备案。档案利用人应按时归还，严格遵

守阅档制度，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不得遗失、污损、涂改、分拆

和转借，注意安全保密，严禁擅自翻印、抄录、转借、遗失。违规者，

视情节轻重，上报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借阅人员要严格按照档案工作流程中有关“借阅”的

要求进行借阅。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基金会如撤销、解散后，按照《机关档案工作条例》

规定，基金会所有档案向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档案室移交。

第十三条 基金会档案保管期限定为永久。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